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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營造業線上系統操作說明
淨值申報講習會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
建築管理科

臺南市營造業創新管理
服務建置系統社群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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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-目的及相關規定
營造業淨值申報

土木包工業專業營造業綜合營造業申報範圍

依據：《營造業法》第23條及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㇐定
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。
目的：旨在檢核營造業未來㇐年可承攬工程之總額，並保障營繕契約之履約能力。

依據及目的

營造業應於每年六月㇐日至七月三十㇐日間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及前㇐年或最近㇐年營
利事業所得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，向登記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。
申報時間：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。
申報地點：向營造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。
申報內容：前年度6月1日至今年度5月31日止「未完工」工程。

相關規定



角色權限分工-使用者角色與申辦業務對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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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託人
營造業

(含員工)

角色

申辦業務 機關/機構/團體/公司
(含員工)

㇐般民眾
(第㇐個登打)

○╳○╳○籌設許可

○╳○╳○營造業登記

○╳○╳○淨值申報

○╳○╳○數位承攬手冊
(116年上線)

※ 符號說明 ： ○ 表示可以操作 ╳ 表示不可操作 ○╳ 受託操作(綁定憑證附委託書)



角色權限分工-使用者角色與案件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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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簽章送件檢視編輯使用者角色

○○○○負責人(主帳號)

營造業

○○○○員工 (須受權)

○╳○╳○○機關/機構/團體/公司

○╳○╳○○㇐般民眾(第㇐個登打)

※ 符號說明 ： ○ 表示可以操作 ╳ 表示不可操作 ○╳ 受託操作(綁定憑證附委託書)



檢視使用者資訊-營造業角色

※ 申請人使用者角色為單一，且一個身分證字號，只能一個帳號
★★★帳號請不要改來改去★★★



檢視使用者資訊-員工角色

※申請各類員工的角色前置說明：
需先申請建築師、營造業、機關/機構/團體/法人(公司)的使用者角色，才能申請員工角色，並經過建築師、營造業、
機關/機構/團體/法人(公司)的帳號授權。

這裡沒有文字代表未授權



淨值申報-系統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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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系統首頁方式：
搜尋器搜尋【全國建管】，進入全國建管入口網(https://cloudbm.nlma.gov.tw )，

選單選取【新線上申請入口專區】連結，進入【國土管理署資訊系統雲端平台】。

系統入口



淨值申報-系統入口
國土管理署資訊系統雲端平台
建管雲端平台提供多元登入方式：
 【我的E政府】：帳號/密碼驗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。(不能用工商憑證登入)
 【全民健保卡】：須先行完成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。
 【備用帳號】 ：雲端平台系統帳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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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-系統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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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以資訊系統雲端平台連結我的E政府網站登入。
 初次登入，系統提示設定【使用者基本資料】頁面。
 進入系統：登入後首頁點選【新建築執照申請書電子書圖文件送件繳交系統】 圖示。

使用【我的E政府帳號】登入系統

新建築執照申請
書電子書圖文件

送件繳交系統



淨值申報-系統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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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登入後系統首頁
完成使用者設定後，須重新登入系統：
點選圖示：新建築執照線上申請電子化書圖文件送件及繳交系統。



淨值申報-系統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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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首頁及功能選單
功能選單：依使用者角色及權限顯示可操作之功能選單。
系統公告及檔案下載：顯示系統公告及公告檔案下載服務。



淨值申報-系統入口
 淨值申報作業以[登記證號+負責人身份證字號] 帶入營造業基本資料 。
 [登記證號+負責人身份證字號] 資料須完全符合。

淨值申報營造業基本資料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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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2

1



淨值申報-授權委託設定

受託代辦案件須逐案綁定憑證及上傳委託書，並以綁定之憑證送件。
 受託人帶入：系統帶入受託人資料填入[受託人身份證號] 、 [受託人姓名] 、 [受託人電話] 、

[受託人地址]及 [受託人email] 。
 委託書儲存及綁定憑證 ：備妥憑證，經憑驗證後帶出 [受託人憑證卡號] 。

授權委託操作-受託憑證綁定及產製授權書 (只能用受託人的自然人憑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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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
1 帶入受委託人

4



淨值申報-授權委託設定
執照申請操作-授權(委託)書友善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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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名+蓋章

 授權友善列印：檢視受託人資訊無誤，列印授權委託書。
 授權委託書經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簽名用印後，掃描上傳。



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系統帶入營造業基本資料，不得修改。
 填報【申報年度】、【結餘金額累計】 、【淨值】及提供修改【連絡電話】 、 【手機】

及【 EAMIL】等 。
 當申報年度如無工程案件，勾取【無工程案件】 。

淨值申報_營造業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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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
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依申報工程建立工程資料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所屬工程契約追加減、工程估驗發票及上傳工程附件。
淨值申報_工程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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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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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建立工程資料後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工程契約追加減資料。
工程資料_契約追加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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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建立工程資料後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工程估驗發票資料。
 方法㇐：先新增建立發票資料，再逐檔上傳發票。

工程資料_工程估驗發票_1

19
19

1

2新增

3

4 工程估驗表
可以這裡下載

*已估驗金額登打114/05前已開立發票總和
*如果114/06後沒有開發票，請打勾



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建立工程資料後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工程估驗發票資料。
 方法二：整批上傳發票，再逐㇐填入發票資料 。

工程資料_工程估驗發票_2

2020

1

2



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提供依實際附件免檢附情形勾選免檢附選項
 經選取免檢附項目時，不可上傳附件。

工程資料_工程附件上傳_1

21

可免檢附 V

土木工程免檢附

本工程 工程記載表那頁



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附件須依編碼規則編碼後上傳。
 提供整批附件上傳及逐檔附件上傳。

工程資料_工程附件上傳_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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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提供產製及列印申請書、承攬總額結算表及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。
各類書表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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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提供依據申請項目上傳應檢附書件檔案，附件檔案採PDF格式。
 上傳附件檔案應依據檔案編碼規則編碼上傳，編碼規則[文件編碼_+文件說明]。
 非必要(可選擇上傳)之項目可勾選[免檢附]。
 經系統檢核附件符合完整後開啟[送件]按鈕，提供執行案件送件。
 執行送件前，系統檢核申請書必填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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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附件

可免檢附



淨值申報-操作說明

 文件編碼參考：提供文件編碼表，上傳附檔須依規定編碼。
 送件：系統檢核填寫資料是否完備(包含必填欄位、必檢附附件)，檢核通過送件。

檢視及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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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紅字，先處理完，
才會出現送件按鈕



淨值申報-流程說明

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、各式瀏覽器
均可線上填寫申請書表填寫

主動基礎資料檢核
輔助檢核增加資料完整度，
減少被退件的機會。

新
版

線上
申請 送件

2
掛號
收件

3
登記
審核

4
繳費
發佈

1 5

申請項目提供必要的申請表單：依申請項目進入申請作業後，申請人只須依
序填妥系統列示的表單即可。

開放必填欄位未填仍可存儲案件資料。
申請書資料存在雲端料庫：申請人在任何時間、任何聯網電腦設備上操作資

料建檔、維護或查詢案件資料。

線上身份驗證，提供單㇐登入作業
提供申請人辦理營造業登記及淨值
申報相關案件申辦及進度查詢。

26



淨值申報-流程說明

 授權委託設定：受託代辦案件須逐案綁定憑證及上傳委託書，並以綁定之憑證送件
 營造業基本資料：系統帶入營造業基本資料並填報【申報年度】、【結餘金額累計】 、【淨

值】及提供修改【連絡電話】 、 【手機】及【 EAMIL】，再上傳相關附件 。
 各類書表列印：申請人可自行列印申請書、承攬總額結算表及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。。
 檢視及送件：依文件編碼上傳附件，並確認填寫資料及附件是否完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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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產製列印申請書
提供申請人線上產製
及列印申請書。

案件進度透明化
即時更新案件進度，
案件相關人進度同步

憑證送件
使用內政部

最新跨平台元件

案件狀態管制資料權限
送件案件即鎖定，經抽
回或退回才可維護。

線上
申請 送件

2
掛號
收件

3
登記
審核

4
繳費
發佈

1 5



淨值申報-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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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件後，案件進入主管機關待收件
區，主管機關可辦理掛號收件或掛
號前審查。

審核人依案件情
況辦理退回補正。

審查歷程全紀錄，
申請人可參考補
正原因修正

審核人可線上檢視申
請資料及附件

掛號收件 案件審核新
版

 案件待收區：送件後案件進入待收區，提供掛號前審查及公會協審之應用。
 掛號收件及分案：允收案件由機關登記桌或承辦人掛後收件分案承辦人。
 審查意見：退回補正案件由承辦人員陳述退回原因，申請人可線上檢視歷次審查意見，

補正後重新送件。
 線上檢視附件：掛號人員、審核人員均可線上檢視附件電子檔。

線上
申請 送件

2
掛號
收件

3
登記
審核

繳費
發佈

1 54



淨值申報-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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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版

 繳費：經核准案件依申辦機關繳費方式辦理規費繳納。
 案件發佈：核准案件完成規費繳納後，由機關辦理案件發佈作業。

線上
申請 送件

2
掛號
收件

3
登記
審核

4
繳費
發佈

1 5

繳費
規費及審查費，統㇐收費標
準，依機關繳費方式繳費。

案件發佈
核准登記案件繳費後，承辦
人員辦理登記發佈。

線上核准與手冊蓋章
承辦人員線上核准後即在手

冊上加蓋戳章。



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
Ministry of the Interior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加入線上申請推廣社群
cloudcim

加入線上申請推廣社群
密碼2024

營造業線上系統推廣社群


